【台灣自行車環島認證】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台灣自行車環島認證委員會修正發布之。

	第二條
	1、 本辦法所稱之個人或團體，指以推崇台灣自行車環島認證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活動精神為目的與宗旨的個人或團體。
二、本辦法所稱之證明資料，指以活動過程中所衍生之文字敘述（例如環島日誌、路線介紹及心得分享等）、照片或資格證明等。並應授權台灣自行車環島認證委員會對其繳交資料進行重製、攝影、出版、著作、公開展示及發行於各類型媒體宣傳之權利。
三、申請認證者之證明資料要件如下：

基本資料：姓名、地址、電話、Email (透過本機制網路認證，將以Email為身份識別)等，並於申請時註明是否自費申購水晶雷射雕刻榮譽獎座。
文字敘述：環島日誌（1000字為限）、路線介紹（1000字為限）及心得分享（600 ~1000字）等電子資料。
證明照片：各縣市騎乘之證明照片至少12張以上（背景盡量以具代表性之地標/路標/明顯建築物），並須為電子檔案（寬400x高300像素、解析度75dpi、檔案大小以不超過100KB為原則）。

	第三條
	一、凡個人或團體，以自行車進行環島活動，須完成台灣80%以上縣市之實際騎乘，並具證明資料者，得參加認證檢定。
二、台灣80%以上縣市之實際騎乘，認定方式為A、B、C、D四條路線各須完成下述比重：

A：台灣北部路線：基隆、台北、桃園、新竹、苗栗 （5選4以上騎乘）

B：台灣西部路線：台中、南投、彰化、雲林 （4選3以上騎乘） 

C：台灣南部路線：嘉義、台南、高雄、屏東 （4選3以上騎乘）

D：台灣東部路線：宜蘭、花蓮、台東 （3選2以上騎乘）

註： A+B+C+D四條路線共須騎乘12縣市以上（含12縣市）

	第四條
	本會委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始得擔任之：
一、國內外自行車相關之學、產、民、研等具有代表性者。
二、於大專校院運動管理系、休閒管理系或行政管理系等相關系所擔任與檢定科
目相關領域課程二年以上者。
三、五年內具自行車環島騎乘經驗者。

	第五條
	本會委員之評選，由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依據上述第四條之精神遴選專家學者擔任之。

	第六條
	依本辦法辦理【台灣自行車環島認證】，應依下列標準收取費用並頒發證明：
一、資格為已完成實際環島騎乘者。

二、繳交【台灣自行車環島認證】之證明資料，欠缺完整資料提供者（依據第二、三條所述），本會通知限期補齊（一次為限），若逾期尚未補齊資料，取消申請認證者之權益刪除登錄資格。

三、上述證明資料檢定核可後，按下列方式繳交【台灣自行車環島認證】費用。

[繳費方式]

每月25日前，將有專人確認繳款金額，並通知繳款事宜。請至鄰近的7-ELEVEN ibon便利生活站完成繳費。詳細操作方式請參閱：http://www.bikelane.org.tw/bikelane/cycle_ibon.htm。並於該月底前完成繳費，未繳費者本委員會將保留資格一個月，若隔月亦未完成繳費，本委員會將刪除登錄資格。
四、完成繳費後即安排案件審查，約20個工作天完成。

五、通過審查者，以郵寄方式頒贈自行車環島證書及紀念品（7-ELEVEN自行車環島紀念 i-cash卡，含儲值金額200元），並公佈名單於BikeLane網站（http://www.bikelane.org.tw）。
六、【台灣自行車環島認證】費用新台幣伍佰元整，如欲取得水晶雷射雕刻榮譽獎座者，另加收製作工本費新台幣壹仟元整（連同認證費共計新台幣壹仟伍佰元整），上述自行車環島證書及紀念品一倂郵寄至指定地址，獎座則由製造廠商另行寄送，故送抵時間可能不同。
備註 : 刪除登錄資格者可待資料完備後再次申請認證，以一次為限。

	第七條
	前第六條所定費用由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掣據收取。

	第八條
	證書遺失或毀損時，應檢附切結書，向本會申請補發（一次為限）。

	第九條
	凡申請【台灣自行車環島認證】者，視同已詳讀本辦法並願意遵守各項條款。

	第十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一日起施行，台灣自行車環島認證委員會得視實際需要隨時召開臨時會議以修訂本辦法細則，並公告於BikeLane網站（http://www.bikelane.org.tw）


聯絡處：財團法人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地址：407台中市工業區37路17號

電話：04-23501100轉分機612、127、107、105

傳真：04-23506624

Email: bikelane@tbnet.org.tw
Web: http://www.bikelane.org.tw






